
近日， 读者梁玉凤向本报反
映说， 其同事李某和吴某在工作
上因琐事发生争执， 最后演变为
互相殴打 。 看到事态越来越严
重， 我赶紧上前制止。 期间， 我
在他们推拉撕扯中摔倒， 并导致
尾椎骨受伤。 事后， 我要求李某
和吴某共同赔偿2万余元医疗费
用。 而李某和吴某互相推诿， 并
拒绝对我进行赔偿。 其理由是他
们并没有让我劝架， 我因 “多管
闲事” 只能自食其果。

梁玉凤想知道： 李某和吴某
的理由成立吗？

法律分析
梁玉凤的行为属于无因管

理， 李某和吴某拒绝对其医药费
进行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有
权向他们索要经济补偿。

一方面， 《民法典》 第九百
七十九条规定： “管理人没有法
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
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

的， 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
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管理人
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 可以请
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这就
是法律上的无因管理， 指的是当
事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
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
行管理或者服务的事实行为。

正因为梁玉凤的行为具备无
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所以， 其因
“多管闲事”受到的损害适用“损
失补偿”原则，具有索要补偿的权

利。相应地，作为受益人的李某和
吴某具有给予补偿的义务。

另一方面， 梁玉凤之所以上
前制止李某和吴某打架， 目的是
为了让他们停止互相殴打， 避免
他们相互造成不应有的人身、 财
产损害， 其目的对于李某和吴某
均是有利无害的。

再一方面， 梁玉凤是在制止
中受到伤害， 且因为治疗导致支
出医疗费用， 遭受了实际损失。

颜东岳 法官

为制止同事互殴受伤能否索要经济补偿？

【案例1】
预告期限要遵守， 造成

损失需赔偿

小邱在公司担任操作员已经
3年， 虽然工作业绩很好， 但薪
水一直原封不动。 2021年6月的
一天， 其闺蜜说帮她找到了心仪
的工作， 让尽快办理入职手续。
小邱一听喜出望外， 立即写就一
纸辞职书交给领导， 第二天就到
新单位上班了。

小邱一走了之， 其负责的生
产线被迫停工。 为此， 公司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她承担赔偿
责任。 庭审中， 小邱辩称辞职是
员工的权利， 且已向公司递交了
辞职书， 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仲裁裁决她赔偿公司3万
元损失。

【点评】
辞职是劳动者的权利， 且辞

职时无须说明理由， 但这不等于
可以随意走人。

《劳动合同法》 第36条至第
38条规定，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的途径有三个： 其一是与用人单
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其二
是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
单位； 其三是用人单位未履行法
定义务， 如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费等， 劳动者有权即时辞职。 本
案中， 小邱并不存在上述第一、
第三种情况， 只能按照第二种情
形办理， 即履行提前30日递交辞
职书的义务， 待公司批准后或者
30天的预告期满后才可以走人。
另外， 《劳动合同法》 第90条规
定：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
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 小秦在递交
辞职书后的第二天就离开岗位，
显然是违法解约， 而且致使她负
责的生产线停工， 给公司造成了
直接经济损失， 故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案例2】
因单位违约一怒之下不

辞而别， 不能获经济补偿

小韩入职时与公司签订了3

年期劳动合同。 由于公司一直没
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费， 他便在
工作一年后不辞而别。 公司多次
打电话 、 发快递催促他返岗上
班， 均没有回音。 10天后， 公司
以他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他的劳动
合同。

小韩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后要求公司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金， 理由是公司侵犯了他的
社保权， 其不辞而别就是与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 而且是被迫的。
由于公司拒绝支付经济补偿， 小
韩遂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但其请
求被驳回。

【点评】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程

序合法， 否则， 不能主张相关的
权益。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第1
款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
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的； （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 第2款规定：
“用人单位以暴力、 威胁或者非
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
者劳动的， 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
挥、 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
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
劳动合同， 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
位。”

通过对上述两款进行比较分
析可知： 即时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因用人单位的过错情形不同而有
所区别。在用人单位具有上述第2
款规定的重大过错情形时， 劳动
者辞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而在单位有上述第1款规定的一
般过错情形下， 劳动者辞职虽然
无须提前30日通知用人单位，但
应当履行事先告知的义务并说明
理由， 以便用人单位能及时进行
人员安排，避免造成损失。

本案中， 公司未为小韩缴纳
社保属于上述第1款所规定的情
形， 其有权辞职， 且只要通知公
司并说明原因就可以领取经济补
偿金。 可是， 小韩没这样做。 相
应地， 其不辞而别， 并不能说明
其具有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意
思表示。 在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
存续的情况下， 公司以旷工为由

解除其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
同法》 第46条规定， 无需支付经
济补偿。

【案例3】
服务期未满就走人， 需

要返还培训费用

小蒋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公
司安排在研发中心从事产品研发
工作，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 公司
出资10万元让他出国参加一项专
门技术培训。 在出发前， 公司与
他签订的服务期协议约定： 小蒋
在培训结束后必须为公司服务5
年后才能另谋高就， 否则要向公
司支付违约金10万元。

小蒋学成归来在公司继续工
作2年， 因觉得公司没有发展前
途提出辞职。 公司同意其辞职，
但要求他按协议支付违约金10万
元。 双方就此产生争议， 经仲裁
裁决， 小蒋应向公司返还培训花
费6万元。

【点评】
小蒋之举构成违约， 应当承

担相应责任。
《劳动合同法 》 第 22条规

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
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
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
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
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
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
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
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
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专项培训具有以下属性： 第
一， 它是一种专业技术培训， 即
对于某一个技能的培训， 如为操
作新型设备而提供的培训。 诸如
规章制度、 组织领导力、 工作要
领、 社交礼仪等方面的培训， 不
属于专项培训。 第二， 是委托第
三方开展的， 不包括企业内部培
训的方式。 第三， 企业会支出有
凭证的培训费、 差旅费等。

对照专项培训的上述属性，
公司安排小蒋出国接受的技术培
训属于专项培训， 与小蒋所签的
服务期协议合法有效。 小蒋在服
务期限未满的情况下提前辞职构
成违约， 经核算， 其应向公司支
付违约金6万元。

【案例4】
炒老板鱿鱼虽洒脱， 失

业保险不可得

小惠在商贸公司从事销售工
作5年， 虽然业绩名列前茅， 但
一直未得到领导赏识 。 2021年5
月， 她炒了老板的鱿鱼。 让她没
想到的是找份心仪的工作那么
难， 在钱袋越来越瘪的窘境下，
她想到自己曾经参加过失业保
险， 于是来到社保机构申请领取
失业保险金。 但对方工作人员说
她这种情况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
金的条件。

【点评】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45条

规定，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领取
失 业 金 必 须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
（一 ） 失业前已经缴费满 1年 ；
（二 ）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
（三） 已进行失业登记， 并有求
职要求。

所谓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
业”， 根据人社部 《实施 〈社会
保险法〉 若干规定》 的规定， 包
括以下情形： （一） 依照 《劳动
合同法》 第44条第1项、 第4项、
第5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即
因劳动合同期满、 用人单位被依
法宣告破产、 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 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
定提前解散而终止劳动合同的；
（二） 由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
法第39条、 第40条、 第41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 即用人单位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 用人
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
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
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的； （四） 由用人单位提出解除
聘用合同或者被用人单位辞退、
除名、 开除的； （五） 劳动者本
人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解
除劳动合同的， 即因用人单位强
迫劳动或具有其他违法情形， 导
致劳动者辞职的； （六 ） 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依据上述规定， 小惠并不是
因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离开商贸公
司的， 而属于自愿离职、 主动失
业， 因此， 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
和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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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入职时， 公司曾与我达成

了 “条件成就时再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 的意思表示， 即只有在公
司现任的技术员离职后， 才能与
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此前， 我
虽可以在公司上班并享受约定的
待遇， 但暂时不能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 公司的目的是避免被现任
技术员抓住把柄， 对我的工资待
遇等说三道四。

时过9个月后， 我觉得公司
并不适合自己发展。 近日， 我决
定离职。 请问： 我能否向公司索
要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
资？

读者： 胡莉莉

胡莉莉读者：
你有权向公司索要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一方面， “条件成就时再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约定无效。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八条

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
件， 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
的除外。 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 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附解
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条件
成就时失效。”

《劳动合同法 》 第十条规
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 。 已建立劳动关
系 ，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的 ，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基于此， 与员工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
方式 、 任何理由推卸的法定义
务。

结合本案 ， 公司和你约定
“条件成就时再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无疑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
违背。 针对这种情形， 依据 《劳
动合同法》 第二十六条第 （三）
项规定， 该约定因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而无效，
且自始对你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力。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向你支
付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
工资。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用人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自应
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
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
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
资， 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 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
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 并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支付经济补偿。 前款规定的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
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
个月的次日， 截止时间为补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依据上述规定， 只要有没有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存在，
用人单位便必须承担对应的义
务。 因此， 公司必须向你支付二
倍工资。

廖春梅 法官

职职工工任任性性辞辞职职将将承承担担什什么么法法律律后后果果？？ 单位附条件签订合同
员工因无合同可索赔

在工作中一些员工因待遇低、 发展空间有限或不满单位的违法做法， 进而产生 “挪一挪、 动一动”
的想法无可厚非。 可是， 想这样做时一定要冷静， 千万不能说走就走。 因为， 说走就走很可能会因违约
或违法而付出一定的代价， 其中包括承担赔偿责任、 不能获得经济补偿、 需要返还培训费及无法领取失
业金等。 以下4个案例， 分别对相关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法律解释。


